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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羅撒英文中學 

2026/2027學年學校發展計劃 

“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公開招標文件 

 

1. 標的 

為聖羅撒英文中學於 2026/2027年學年舉行的“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請見【參訪或學習交流

活動列表】）提供行程規劃及組織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參加活動團員所須的交通、膳食、住宿、

教職員旅遊保險、領隊或導遊等服務。 

    2.  招標方式： 

以公開的方式招標。投標公司可選擇競投招標文件中的全部或部份項目(決標時將會作分項處理)。 

3. 標書遞交方式及開標時間 

3.1 標書遞交地點：羅理基博士大馬路367號聖羅撒英文中學二樓校務處。 

3.2 招標起訖日期：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6日上午12:00前止。(逢星期一至星期五辦公時間  

9:30-12:00，14:30-16:00) 

3.3 標書遞交方式:“文件”和“報價建議書”須以不透光的信封封好並於信封面蓋上旅行社印章，

信封面除標明報價旅行社之識別資料外，還需標明「2026/2027學年學校發展計劃“參訪或學

習交流活動”報價書｣。填妥收集標書登記表後才視為完成提交程序(請不要把自我檢查清單及

回標表格密封於標書內)。 

3.4 開標日期、時間及地點：2026年7月6日下午2:30正，羅理基博士大馬路367號聖羅撒英文中學 

地下會議室。為了對所提交的投標書可能出現的疑問作出澄清，競投者或其他代表應出席開標 

儀式。 

3.5 完成審標程序，判給結果將於本校官網上公佈，同時張貼於學校正門出入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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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比重： 

價格(50%)  相關經驗(20%)  膳食安排(10%)  酒店綜合質素(10%)  增值服務(5%)  交通設備(5%) 

5. 投標須知 

報價書應由“文件”和“報價建議書”兩部份組成。 

5.1 文件部份 

5.1.1 本年度或上一年繳付營業稅項 M/8（營業稅—徵稅憑單）副本，如屬首年開業則遞 

M/1（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副本。 

5.1.2 無欠特區債務的證明副本。 

5.2 報價建議書部份 

5.2.1 報價表：必須按校方提供附件“報價表”的格式填寫。 

5.2.2 行程安排建議書：必須由一組有系統的文字、圖表和資料文件組成，可容易及正確地 

被理解。並按【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列表】每團提供建議行程資料。 

           5.2.3 旅行社簡介。 

      5.2.4 過往3年承擔同類活動工作的經驗。 

5.2.5 以上文件不可塗擦、插行、間線或在文字上劃線。 

5.3 報價表每頁須由報價旅行社相關負責人或獲授權人簽署及蓋旅行社印章。 

5.4 若報價旅行社在報價表以外的其他文件上也寫上有關價格，僅視為對報價表的補充；倘與報價 

表內容不一致，則以報價表所填寫的價目為準。 

5.5 如有任何附加條件、增值服務或建議，可透過附件方式遞交。 

6. 報價建議書： 

報價建議書應打印在 A4 格式的紙上，除«報價表»外，其他屬報價表建議書的文件須由報價旅行社

相關負責人或獲授權人簽署或蓋旅行社印章。 

7. 服務要求及說明： 

7.1 行程及活動安排 

7.1.1 按照“報價須知”的標的及活動資料而設計行程，協調交通、膳食及住宿安排等，需 

協助跟進及聯繫當地相關單位進行學習及體驗活動，並於活動計劃書內提供各項活動 

的地點及安排的具體資料。 

7.1.2 提供行前會議，向參與活動的師生說明行程中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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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報價須包括行程中各項活動及活動倘有門票費用、稅務費用和人員服務費用。   

     7.2 交通安排 

7.2.1 提供活動行程期間，所有參加活動團員所需的交通安排，包括：往返機票、高鐵票或 

客輪的經濟艙服務；活動當地的旅遊巴士接載服務，且巴士需有足夠空間放置所有團 

員的行李。 

7.2.2 旅遊巴士司機須具有效駕駛准照，服務專業及熟識行車路線，有至少5年駕駛的經驗， 

無不良駕駛紀錄，行程安排進行活動的地點，確保點與點間都能有安全便捷的交通安 

排。 

7.2.3 報價須包括： 

- 視乎活動項目的行程需要，提供往返機票、高鐵票或客輪的經濟艙客位費用，以及機 

場稅及其他相關費用。 

- 旅遊巴士司機及行程中的路、橋、隧道收費、燃油費及其它相關費用。 

7.2.4 因應學生人數，安排每班乘坐一輛旅遊巴士(38座或45座)。註: 2026-2027年度高三畢業

班共有4班。 

7.3 住宿安排 

7.3.1 住宿以標準雙人房為標準，住宿地點必須舒適和衛生，以及符合當地消防安全規格， 

且應於市區範圍內。 

7.3.2 如住宿地點設有非吸煙樓層，須以非吸煙樓層作首選考慮，並應盡可能安同一樓層內入 

住，以便管理。 

7.4 膳食安排 

7.4.1 須提供行程中所有團員的每日膳食及每日飲用水，膳食包括早、午、晚三餐，啟程日及 

回程日除外，膳食應均衡且具當地飲食文化特色，用餐地點須具當地合法經營牌照， 

且環境必須舒適及衛生。 

7.4.2 用餐地點必須同時能容納所有團員同時進食；所有報價需包括飲品費用、服務費及政府 

稅收等（不應提供含酒精成分之飲品）。 

7.4.3 若因用餐地點環境及食物不潔所引致的食物中毒情況，學校有權向獲判給旅行社追討責 

任及相關費用。 

7.5 工作人員 

7.5.1 旅行社須視乎活動項目的行程需要，派出合理數量的工作人員／ 領隊／ 導遊跟進事前 

籌備、隨團帶領等工作。 

7.5.2 上述領隊或導遊須具有效證件，無不良客戶投訴纪錄且有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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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保險 

須為每名教職員購買旅遊保險，請報價旅行社因應是次學習體驗營的活動特性，選擇合適的

保險方案。可參考下表的保障項目金額作購買標準： 

 

保障項目 保障金額（澳門元） 

(1)死亡賠償 不少於$1,200,000.00 

(2)永久傷殘賠償 不少於$1,200,000.00 

(3)在旅程中因疾病或意外所需要支付的醫療費用 不少於$1,200,000.00 

(4)緊急醫療運送費用 不設限額 

(5)遺體運返 不設限額 

(6)引致第三者損害的個人責任保險 $2,000,000.00 

(7)行李遺失或損毀賠償 不少於$2,000.00 

8. 報價書有效日期 

報價書由遞交日起至2027年8月31日內有效，有效期內學校可依此報價無條件更改舉辦日期一次。

若報價旅行社於有效期內均沒有收到學校之通知書，則其有關報價之效力終止。 

9. 報價書出現下列任一情況將不被考慮 

9.1 逾期遞交報價書。 

9.2 欠缺載於報價書方案內第5.2.1項所規定的資料。 

9.3 不按載於報價書方案內第 5.3 項規定簽署及蓋旅行社印章。 

9.4 提供的服務不符合或低於報價須知/報價表/【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列表】指定規格或要求。 

10. 判給 

學校將根據評審標準、報價須知和報價表中的條款進行分析，判給對學校最有利的報價旅行社。 

11. 判給的保留 

11.1 學校有權作部份判給或不判給。 

11.2 倘所有提交的報價書均不符合本報價方案、報價須知和報價表所定的要求，學校有權不作判 

給。 

11.3 很大程度上可推定報價旅行社間存在合謀的情況下，學校有權不作判給；並會將上述情況通 

報教育暨青年發展局及其他有權限實體。 

12. 通知 

由學校按指定的甄選委員會所作的判給建議獲批准後，將以電話/電郵通知獲判給的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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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義務與責任 

13.1 在評估報價過程中，若學校對任何報價旅行社的經濟及財政實況或技術能力產生疑問，可在進 

行批給前，要求有關報價旅行社提交所需之所有文件及資料，包括會計方面的資料，以解釋有 

關問題。 

13.2 學校有權派員到報價旅行社內作實地觀察。 

13.3 報價旅行社須遵守保密的義務，除經學校書面同意外，本報價書內之所有文件，包括報價書 

方案，技術資料文件及報價表等資料均不得向第三方洩露。 

13.4 報價旅行社應積極配合學校協調活動期間的各項安排，並妥善處理倘有突發情況，以保證活動 

的質量。 

14. 稅務和其他負擔 

14.1 報價旅行社須負擔包括制定報價的固有費用。 

14.2 獲判給旅行社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稅務制度。 

14.3 如須訂立合同，有關的費用和開支皆由獲判給旅行社負責。 

15. 付款 

15.1 支付判給金額 50% 的前期費用，服務結束後支付餘款50%。 

15.2 報價表須提供單價和按預計數量計算總價目，但結算時將實報實銷。 

16. 單方解除 

16.1 以下情況將構成學校單方解除協議的合理理由： 

16.2 除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倘獲判給旅行社所提供的勞務全部或部份不符合報價書方案和報價須 

知所規定的應有質量和條件。 

16.3 未經學校同意，獲判給旅行社把其服務轉移給第三者來履行。 

17. 最後條文 

  17.1 報價書需列明收費(以澳門元顯示)、團費中須列明服務內容，如隨團人員、不提供之服務等。 

       如有任何折扣優惠或免費名額，請直接於團費扣減。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參與者安全，導 

       致有關行程延期或取消，旅行社須列明活動無法順利舉辦有關退費方案。 

      17.2 如雙方對條文的理解存有異議，一切均以學校文件為準。 

      17.3 獲判給旅行社履行服務時所產生的任何爭議，由學校和獲判給旅行社共同協商解決，如未能 

           達成協議，可透過仲裁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解決。 

      17.4 獲判給旅行社若延誤或無法完成工作中任何部份，學校有權追究所引致的一切損失。 

      17.5 獲判給旅行社在履行義務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法例的規定。 

      17.6 獲判給旅行社在執行工作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律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 

     第7/2008法律《勞動關係法》以及其他的相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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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本文件如有任何遺漏，可參照適用公共部門採購法例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經第 5/2021 號法律重新公布的第十二月十五日第122/84/M 號法令或十一 

          月八日第 74/99/M 號法令），以及其他適用法例。 

     18.查詢 

如有疑問，請致電聖羅撒英文中學 28573619 與盧小姐聯絡。 

19.遞交文件須知 

以下文件需影印並放在已密封標書文件的面上；核實相關填寫的資料，並需於截標日或之前交到

本校及當面完成文件交收登記程序才視為成功呈交標書。 

19.1 自我檢查清單 請✓出已完成的部份 

1.本年度或上一年繳付營業稅項 M/8（營業稅—徵稅憑單）副本，如屬首年開業則遞 

交 M/1（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副本。 

 

2.無欠特區債務的證明副本(學校外訪活動項目適用)  

3.具校方格式的投標項目報價表已填妥，且與學校提供的報價表內容相同  

4. 行程安排報價表每頁由旅行社相關負責人或獲授權人簽署及蓋旅行社印章  

5. 公司資歷及對投標項目相關的工程經驗已備妥  

6.旅行社簡介  

7.上述 1~6 項內容已放入公文袋，且公文袋已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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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回標表格 

投標項目 : 2025-2026學校年度聖羅撒英文中學“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公開招標文件 

地點 :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367號 

 

由：                                                   (投標商名稱) 

 

致 ：聖羅撒英文中學 

 

本投標商已確認及知悉按標書檔填妥並已提供一切所需的資料。 

 

投標公司蓋印：                              聖羅撒英文中學蓋印： 

 

 

簽署人姓名：  簽署人姓名： 

   

職位：  職位： 

   

投標公司名稱：  日期： 

   

投標公司電話：   

   

投標公司註冊地址：   

   

投標公司商業註冊編號：   

   

日期：   

   


